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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各位董事: 

首先，非常感谢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对我的信任，同意我继续作

为本钢板材的独立董事，为我提供有关企业管理领域的学习和实践机

会。 

秉承认真负责的精神，在过去的 2019 年里，本人能够更加自觉

地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独立董

事制度》、《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

定和要求，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发挥独立董事的职能，注意保

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参与董事会活动情况 

2019年本人积极参与了本钢板材 2019年应参与的全部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的相应会议和活动。比如：2019年 3月 14日下午召开的临

时股东大会及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19 年 4 月 1 日通讯方

式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9年 4月 17日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2019年 5月 16日下午召开的股东大会及八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 2019年 6月 10日下午召开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2019年 7月 15日通讯方式召开的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9年 8月 30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 10月 28日召

开的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11 月 14 日下午召开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等等。在参与董事会的各次会议中，认真审议每项

议题，基于对董事会的相关决策对股东（特别是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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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影响分析，积极参与讨论，在认为必要时，提出相应的问询、关

注和建议，切实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 

二、议案表决情况 

基于调查分析，并经过认真审议，本人对 2019 年董事会提交给

股东大会的《2018 年度报告》、《董事会报告》、《2018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关于选举高烈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

于聘任申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关于聘任 2019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关于使用自有短期周转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本

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关于公司“三供一业”供电分

离移交工作的议案》、《关于租赁使用关联方土地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的议案》、《关于公司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的前次募集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等均投了同意票，以及通过审议《2019 年投资框

架计划的议案》、《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等，均投了赞成票，无弃权或反对票。 

三、报告期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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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本人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下午召开的股东大会做了 2018 年

述职报告；而在本报告期内，本人对本年度内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公司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的前次募集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及《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等相

关议案，经过审慎地分析后，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在报告期内，本人感觉到公司管理层虽然经历了较大的人事变

动，并且由于内外部环境多有变化，董事会会议次数和议事议程也明

显增加，但整体的运行与管理工作依然井然有序，认真尽责；没有发

现本钢板材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法规规定的行为，因此未提议召开董事

会，未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并认为暂时没有必要聘请其它

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提供帮助。  

四、致谢与展望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同仁、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的相关人

员在本人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给予了积极有效的支持和配合，在此表

示衷心感谢。在本报告期内，以通讯方式进行讨论和沟通的方式较多，

董事会秘书、证券代表及办公室的有关工作人员多次不辞辛苦地奔波

于本溪与沈阳之间的高速公路上，甚至于寻踪到大连进行交流和沟

通，任劳任怨，对他们的劳动表示慰问并感谢。 

技术在发展，市场在变化，任何企业都必然面临各种未知的挑战。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具有良好的价值理念和优秀的企业文化，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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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丰富的创造力和适应能力，奠定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今后，本人在

本钢板材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中，将继续本着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的精

神，遵循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积极开

展调查研究，依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运用所掌握的理论与方法，适时

提出合理化建议，积极地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力争为本钢板材的发

展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专长。 

                                      独立董事：赵希男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二日 


